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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4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3月18日（星期一）上午9時1分至下午5時27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出席委員：邱志偉  陳亭妃  林佳龍  陳淑慧  李桐豪  鄭天財 

蔣乃辛  孔文吉  呂玉玲  何欣純  鄭麗君  陳學聖 

黃志雄  許智傑 

委員出席 14 人 

列席委員：吳秉叡  李貴敏  陳歐珀  徐耀昌  段宜康  陳碧涵 

江啟臣  林岱樺  許忠信  楊瓊瓔  林滄敏  盧秀燕 

林德福  簡東明  管碧玲  陳明文  許添財  楊應雄 

江惠貞  徐欣瑩  賴士葆  李昆澤  陳節如  廖正井 

廖國棟  盧嘉屒  楊麗環  黃偉哲  林正二  羅淑蕾 

薛  凌  林世嘉  邱文彥  蕭美琴  蘇清泉  呂學樟 

王惠美  蔡其昌  黃昭順  葉宜津  黃文玲  顏寬恒 

王進士  姚文智  張慶忠  林鴻池  潘維剛  高金素梅 

謝國樑  林淑芬  田秋堇  羅明才  劉櫂豪  鄭汝芬 

林明溱  吳育仁  尤美女   

委員列席 57 人 

列席人員：教育部部長                    蔣偉寧率同有關人員 

主    席：孔召集委員文吉 

專門委員：劉其昌 

主任秘書：阮  森 

紀    錄：簡任秘書 秦素蓉    簡任編審 陳碧芬   專員 葉蘭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二、教育部部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有委員邱志偉、陳亭妃、林佳龍、陳淑慧、李桐豪、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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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財、蔣乃辛、孔文吉、呂玉玲、何欣純、鄭麗君、陳學聖、段

宜康、江啟臣、陳碧涵、陳節如、黃志雄、許忠信、江惠貞、鄭

汝芬、謝國樑、蕭美琴、劉櫂豪、許添財、陳歐珀、許智傑等 26

人提出質詢，均經教育部蔣部長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另有

委員林淑芬、潘維剛、黃文玲之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決定： 

(一)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

關於 2 週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

者，從其指定。 

(二)本案報告及詢答結束。 

 

臨  時  提  案 

一、預定於 103 年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教，教育部宣示要提供足量

均質、優質的高中職教育。實際檢視高中職均質優質化審查結

果，自 96學年開始辦理至 101學年，全台 496校中有 447校通過

認證，其通過優質審查機率高達九成。然對照過去優質審查通

過比例，皆較現在嚴格且通過者多數為公立學校，但近年通過

率大幅提高，全台僅有 49校未達優質標準，如此高的通過率，

不免令人質疑教育部為達 103 年十二年國教如時上路之目標，

降低高中職優質認證基準。爰此建請教育部關於「高級中學學

校評鑑實施方案」、「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應維持應有之審

查標準，以確實提升高中職教學品質，落實高中職優質化、均

質化政策目標。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鄭天財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二、2013年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隊表現優異進軍前八強，顯見我

國棒球能力顯著提升。然檢視行政院振興棒球運動計畫，在「落

實基層棒球扎根工作」、「組訓社會甲組棒球隊」、「穩住職棒發

展」、「建立國家隊組訓機制」四大面向，部分未達成原本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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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與目標，可見振興棒球運動計畫並未確實落實，中華隊經

典賽之優異表現更非單靠振興棒球運動計畫之協助。爰此建請

體育署應就尚未達成之績效目標，檢討改進，擬定執行計畫及

績效管控，以有效提升我國棒球實力。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鄭天財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三、鑒於近來接獲民眾陳情表示，嘉義市蘭潭及嘉義國民中學各為

學區內唯一國中，卻堅持以單一性別招生為其歷史傳統及特

色，而維持該兩校單一性別招生，導致學區內之民眾子女被迫

必須跨學區按其性別進入單一性別學校就讀，無法選擇就讀其

他一般國民中學，影響學生受教權，有違《性別平等教育法》。

又從教育部發行之《中華民國教育統計》中對於「招收單一性

別學生之中等以下學校之一覽表」統計，並未納入該陳情人舉

發之兩校，顯見教育部並未確實檢視清查所有招收單一性別學

生之學校情形。爰要求教育部於 2 個月內重新調查全國所有義

務教育階段之公立學校招收單一性別學生之情形，及提出具體

改善措施，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尤美女  鄭天財 

何欣純）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四、鑒於幼托整合的過程中，首當其衝者即為鄉鎮市等偏鄉、原民

地區的「公立托兒所」，許多鄉、鎮公所陸續將各村、里的托

兒所關閉，導致原本就讀該鄉立、鎮立托兒所的兒童面臨轉班

及跨村、里就讀的問題。從民國 98年至101年年底，已減少了

403所鄉鎮市立托兒所，減少了 4,597個公托的收托名額。公托

照顧對象為 2 歲到上小學前之幼童，需要父母或祖父母接送，

因此公托使用之「近便性」非常重要；雖然教育部擬用「國小

附幼增班」的方式來解決公托關閉減少的名額，但仍無法迴避

「跨區就讀」之不便，尤其是對於非都市地區、中南部鄉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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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地區的家長及孩童。婦女及勞工團體曾於 2011年提出一

里(村)一照顧中心的訴求，要求政府善用各村里閒置公共場

所，普及設置公共托育中心，使父母托育更方便。民間「托育

政策催生聯盟」極力呼籲政府應提高公共化托育的比例，使托

育服務的公、私比例，由目前的 3:7，調整為 7:3，以普及提供

民眾平價質優的托育服務。爰此，要求教育部於 2 個月內研擬

及制定「逐年提高公共化托育比例」之目標、期程、作法、相

關政策配套措施及其經費編列，並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報告。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尤美女  鄭天財 

何欣純  孔文吉）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五、鑒於立法院於 2011年6月7日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法之附

帶決議，規範學校不得以學生之髮式、服裝因不符合性別之刻

板印象而加以處罰。惟近來校園服儀規定違反《性別平等教育

法》的情況仍舊層出不窮，如 2012年高雄市三民家商強制裙裝

規定，亦或是某高職要求服儀不符校規者於假日到校參加美姿

美儀課程等。從部分校規屢屢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顯見

友善校園政策落實成效不佳，而教育部未善盡主管機關監督之

責。爰要求教育部於 3個月內儘速清查各校服儀規定是否有違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情形，並應以懲處、校長考核、扣減補

助款或減班等具體措施來督促各校執行成效，及提供學生申訴

機制，並將清查結果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尤美女  鄭天財 

何欣純）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六、「學歷通膨」為現今全球教育體系以及國家整體發展所面臨到

之嚴重問題，造成「高學歷低就」或是「高成低就」等社會現

象。前韓國總統李明博就嚴正指出：「學歷通膨為導致韓國青

年失業之主因」臺灣亦出現博士生賣雞排、考清潔隊員以及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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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理員，或是大學生擺地攤等現象，顯見臺灣「學歷通膨」

問題已日趨嚴重。對學生與家長而言，過去所投入的時間與金

錢沒有獲得回應。對政府來說，亦無疑為國家資源之浪費。爰

此，教育部應於 2個月內，針對學歷通膨問題提出檢討，如：

導正「高學歷低就」、「高成低就」等現象，以及人才培育結

構倒三角之扭轉等，並提出可行性計畫。 

（提案人：呂玉玲  陳學聖  陳碧涵 

連署人：孔文吉  鄭麗君）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七、教育部編制駐外館人員的管理與執行業務內容因事權統一歸屬

外交部統管，然駐外教育人員於駐在國行使之公務內容、成果

多與國內教、科、文部會密切相關，而教育部並未有專章、專

案向立法院委員會報告駐外教育人員推動與駐在國學術合作的

執行現況與成果。爰要求教育部應彙整駐外教育人員工作成果

報告，於每半年陳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備查，俾利監督。 

（提案人：邱志偉  鄭麗君 

連署人：許智傑）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八、教育部應於 1個月內，就核電廠周邊範圍半徑 20 公里內之各級

學校(含幼兒園)，針對核電廠可能遭遇之各類型災害狀況提出

完整之應變與疏散計畫，同時策畫安排每年進行相關核災應變

疏散演練至少 1次，以收效驗。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陳亭妃  邱志偉 

尤美女）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九、針對清華大學生物科技館（原輻射生物館）1978年發生銫 137

拌入混凝土污染事件之後續處理，教育部應協調原子能委員會

共同協助清大拆除計畫及經費，儘速清除受到輻射汙染之建

築。同時教育部應督促清華大學為歷年來曾於清大生物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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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活動之師生們進行追蹤調查，以掌握師生是否受到輻射汙染

之情形。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陳亭妃  邱志偉 

尤美女）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十、教育部應於即日起 6個月內，會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全面清

查全國各級學校校園範圍內是否存在輻射汙染之情事，並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進行報告。 

（提案及連署人：鄭麗君  陳亭妃  邱志偉 

尤美女）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請教育部辦理。 

 

散  會 


